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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文

主旨：有關台端等151人申請許可設立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「社團法

人台灣音樂著作權集體管理協會」一案，經審查後准予許可，

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條例(下稱集管條例)第4條及第8條第

3項規定、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受理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各項許

可申請案作業方式、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設立許可申請須知暨

台端等151人於108年8月13日檢送之申請書(含所附文件)及歷

次補件資料辦理。

二、旨揭申請一案，本局業於108年9月25日召開第1次審查會議、

109年3月30日召開第2次審查會議完畢，經分別以108年10月9

日智著字第10816011371號函、108年12月20日智著字第10816

013950號函及109年4月15日智著字第10916004390號函通知補

正在案，嗣後台端於108年11月18日、109年1月20日及同年5月

1日、5月20日分別檢送補正資料到局。

三、依集管條例第4條規定略以：「集管團體之設立，應由發起人

備具申請書，檢附下列文件，向著作權專責機關申請許可...備具申請書，檢附下列文件，向著作權專責機關申請許可...」備具申請書，檢附下列文件，向著作權專責機關申請許可...」，

本案經審查結果認為，關於申請書、發起人名冊、章程、使用

裝

訂

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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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 號：

保存年限：



報酬之收受方法、使用報酬之分配方法、概括授權契約範本、

個別授權契約範本、管理契約範本等應備文件，經補正後已符

合「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設立許可申請須知」之要求；營運計

畫書對集管團體之運作應可據以執行，無集管條例第8條第1項

及第2項所定不予許可之情事，爰依同條第3項規定決定准予許

可。茲函發智著字第012號「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許可證」1紙可。茲函發智著字第012號「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許可證」1紙，

請妥為存執使用。

四、請依集管條例第9條規定，於許可後6個月內(即109年12月4日

前)向管轄地方法院辦理社團法人登記，應於完成法人登記後前)向管轄地方法院辦理社團法人登記，應於完成法人登記後，

始得執行集管業務；並於完成法人登記後30日內，將法人登記

證書影本送本局備查，並應將法人登記證書、章程、使用報酬

之收受及分配方法、個別授權契約、概括授權契約及管理契約

範本公告之。

五、如不服本處分，得於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30日內，備具訴願書

正、副本(均含附件)，並檢附本處分書影本，經由本局向經濟

部提起訴願。

正本：陳秉麟等151人(指定之代表人為陳秉麟)

副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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